112學年度臺北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
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作業缺額調查表（雙語教師缺額）
學校名稱：










	科別
	缺額數
	說明

	
	
	一、科別請自行填列，特殊教育另請註明組/類。完全中學及特教學校並請註明缺額係高中（職）部或國中部。
二、本表請以112年8月1日校內教師缺額數為準，依「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作業要點」第9點第1項第2款第1目規定：「申請參加本介聘作業之學校本於學校需求，就遷調當學年度教師雙語實缺總額中至少提撥四分之一（尾數四捨五入，不足1人以1人計）供教師介聘，並依科別逐一開列缺額。」
三、委託學校開列雙語教師缺額始須填寫本表，並請於112年3月6日（星期一）前免備文逕送教育局人事室二股承辦人（國中：簡留馨；高中：張絜茹）。
四、如僅開列雙語教師缺額，介聘系統中一般教師缺額數須空白報送。
【註】本缺額調查表僅需填寫開列之實缺，至參加教師選填志願後之缺額不予開列。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人事主任：



教務主任：



校長：

聯絡電話：　         手機:




(務請填列)




填表日期：112年    月    日
